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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MPFA）最新數據
顯示，今年第二季以「永久離
港」為理由而提取強積金的個
案達6,000宗，而今年上半年共
約13,600宗。
就宣誓訛稱「永久離港」以

提取強積金供款是否觸犯法例的
問題，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
無論當事人發假誓亦或在中介人
及律師的協助下向政府提供虛假
證明文件，都屬以「虛假聲明獲
取利益」，不單是當事人，連同
中介人及相關律師，一經查處有
機會被控告串謀詐騙的罪行，最

高刑罰為14年監
禁。
陸偉雄指，雖積金局以抽樣

調查進行審核，但以虛假聲明提
取強積金的案例一直存在，過往
亦有當事人被控告及被判監禁。
他警醒市民切勿以身試法，以不
正當的方式提取強積金，「雖然
14年監禁是最高刑罰，但如果被
抓到，坐監是極有可能的，千萬
不要鋌而走險。」

積金局：勿以身試法

積金局回覆本報查詢時亦表
示，市民若以永久離港為由申請

提早提取強積金，
須直接向個別受託人提交申

請。受託人收到申請後，必須通
知積金局。局方會查核申索人先
前曾否基於相同理由提出申索，
若有，受託人將不能獲批有關申
請。
若市民向受託人作出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陳述，訛稱永久離港
提早提取強積金，就屬刑事罪
行，如有證據顯示其宣誓屬虛
假，積金局可提出刑事檢控，首
次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元及
監禁1年。
積金局提醒市民不要以身試

法，一經定罪會被罰款、社會服
務令或監禁並留有刑事定罪記
錄。

記者今
次「放蛇」接觸多
名自稱可助市民提早領取強
積金存款的中介。接洽階段，中介大多
拒絕面談，也不願透露公司資料及地址，卻要求記者
填寫大量敏感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等，市民若事後發現受騙
也難以追究。
中介在接洽階段多數使用電話通話，防止留下罪證，且通

常要求在民政事務處宣誓部門見面，只有監察參與者完成宣誓
後才會稍稍放下戒心。有中介透露，「整個（宣誓）過程約半
小時，最快隔日就可安排到（宣誓）。」收費價格1萬元起跳，
最快20天內提取強積金供款，但若需從多個戶口提款，就需更
長時間。
亦有中介戒心極重，不單在記者接洽時詢問年齡、職業等

個人資料，還要求提供身份證號碼，「我哋都要審核客戶的背
景，先可以決定做唔做。」對方更詢問記者「有無債務需要處
理」、「是否需要借錢」等，指公司有其他「財務服務」。

不同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
近月湧現大量以「提取強積

金」作招徠的廣告，中介聲稱可
以用「手續簡單」、「合法途
徑」、「不成功不收費」、「不需
離港」的方式，幫手頭緊的市民提
早提取強積金供款。但根據強積
金法例規定，未滿65歲的人士，
只有以下六個特定情況才能合法提
取強積金供款，包括罹患末期疾病、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死亡、小額結餘
賬戶、年滿60歲提早退休及永久離
港。

攞5萬蚊抽佣一萬

為一探究竟，記者以
「等錢使」為由，根據廣
告資料致電數間中介，詢
問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方法，
發現大多數中介均教唆記者作
虛假宣誓，訛稱自己將因移民
等原因「永久離港」（實
際無需離港）。有中介
A就直言「公司有專職
律師為客戶發律師
信，證明你由於
客觀原因最終無法
離港，這樣便不
怕積金局審
查」。

記者
又指擔心
「 發 假
誓」要負刑
責，中介 A

則落足嘴頭游說，「我哋做呢個業務
好耐，從未出事過」，「呢筆供款根
本係你的錢，家只係提早咗攞自己
的錢，又唔係傷天害理的事，無事
㗎。」之後還幫記者計數，「你想攞5
萬蚊強積金供款，成功後畀一萬蚊我
哋作為佣金，其餘4萬蚊你想點使都
得」。
另一名自稱是某上市金融公司強

積金信託人的中介B更積極進取，在聯
絡記者後便開門見山說：「現在是提
取強積金最好的時機！」因為經濟欠
佳加上去年社會動盪不穩，訛稱移民
海外是「解釋得通的理由」，他續指
「積金局都知有些港人會移民，所以
家的審批較鬆，攞錢相對安全！」
中介B稱積金局審批「鬆手」下，

審批時間短速，「只需要 1 至 2 個
月」，亦表示記者領取強積金後，公
司會發出律師證明信，稱記者受疫情
影響無法如期離港。當記者詢問做法
是否違法時，中介B則狡辯「宣誓離港
只代表當下的意願，之後未能起程，
是客觀條件唔容許，不算撒謊」。
最後，中介B仍不忘「提醒」記

者，在宣誓「移民」前，必須將所提
取的強積金戶口整合到中介所屬的金
融公司戶口內，期間需提供個人身份
證號碼，服務收費是所提取強積金存
款的10%至15%，不過當記者到
中介B聲稱所屬的上市金融公
司門市求證時，該公司
職員就不承認有相
關服務。

早領積金賺佣早領積金賺佣

本港經濟接
連受黑暴及疫情
打擊，市民
荷包扁、手
頭緊，存

款漸「乾塘」，僅剩為數
不多的「水源」之一就是
強積金供款。市面上竟有
中介聲稱能幫受財困的市
民提早領取強積金供
款，包括慫恿市民發假
誓、訛稱自己將移民、
退休，及發律師證明信蒙
騙積金局等。若市民成功取
款，中介就會從中瓜分一至兩
成的強積金供款作為酬勞。記
者早前放蛇一探究竟，中介更
「傳授」記者事後如何自圓其
說，「你咪話疫情影響出唔到
境，之後諗諗吓打消
咗移民計劃」。但
有執業大律師警
告，中介的手法形
同教唆詐騙，市
民若參與其中，
或 可 被 控 詐
騙，最高判囚
14 年（ 見 另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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